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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吉林市建成区车辆限行限停及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吉林市建成区车辆限行限停及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9月11日
 
 
吉林市建成区车辆限行限停及禁止鸣笛
交通管制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成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依法整治违法违章交通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消除道路交通隐患，为第2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营造良好的城市交通环境，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车辆限行限停及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本着“总体部署、部门联动、依法规范、综合治理”的工作原则，着力解决城市交通管理顽疾，规范城区客运市场秩序，优化城市交通管理，为城市管理营造良好环境。
二、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限制机动三轮车及两轮摩托车在规定区域内通行。
限行前，要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并做好工作调研，及时掌握限行区域内残疾驾驶人员驾驶车辆通行情况，要入户走访，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同时，在限行路段配齐配全各类禁行标志牌；限行后，对自用机动三轮车和两轮摩托车禁行违章行为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处理。对机动车三轮和两轮摩托车非法载客营运行为坚决依法打击，并对违法车辆依法予以取缔。（牵头部门：市交通局、公安局，配合部门：市残联、城管执法局、工商局、信访局）
（二）整治中型及以上客、货车建成区内违规停放。
禁止中型及以上载货汽车（挂车）和专项作业车及载客汽车在建成区广场、桥梁、隧道、加油站、居民住宅区内和在小型汽车泊位停车、停放，要引导和规范其在专用停车场所停放。（牵头部门：市公安局，配合部门：市交通局、城管执法局）
（三）整治机动车建成区内乱鸣笛。
完善建成区内的禁止鸣笛标志，依法查处乱鸣笛行为。并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引导驾驶人员文明驾驶，杜绝机动车高音鸣笛现象。（牵头部门：市公安局，配合部门：市广电局）
（四）整治经营业户占道经营。
对建成区内占用人行道路和道路泊位，从事汽车、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等经营活动行为组织开展清理整顿，并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巩固清理成果。（牵头部门：市城管执法局，配合部门：市公安局、工商局）
（五）整治违法生产、销售及驾驶电动三轮（四轮）车行为。
对生产和销售未列入国家发改委《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的三轮（四轮）车辆的生产和经营企业依法进行查处；对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及无驾驶证、号牌、行驶证、保险凭证上路行驶的三轮车进行集中专项整治。（牵头部门：市工商局、公安局，配合部门：市安监局、城管执法局、质监局）
三、工作措施及要求
（一）加强组织保障，狠抓工作落实。成立市政府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加强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区政府和有关部门也要成立组织机构，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要求，建立属地为主、部门配合、条块联动、责任明确的工作机制，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排查整治工作。通过加大排查力度，加强预警预判，源头治理，把可能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解决在萌芽和基层。同时，加大追责力度，对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整治配合措施不到位，导致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恶性案件和治安事故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纪律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二）坚持多管齐下，集中打击整治。要通过摸排整治、联合执法、巡逻管控、设点检查等形式，加大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和重点车辆的检查力度。同时，要利用巡逻车，加大流动巡控力度。对反复整治仍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查明原因，分清责任，挂牌督办，并组织工作组蹲点整治；对长期得不到治理的重点地区和长期没有解决的突出问题，各相关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要包点督办，确保整治效果。
（三）加强协调联动，完善长效机制。要建立信息共享、联动执法、检查验收、公示监督等工作制度，强化各区与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紧密配合和整体联动。要针对重点区域和突出问题，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推进整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同时，要总结和推广整治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从中提炼出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
（四）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城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认识开展车辆限行限停及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落实，制定工作方案，安排专人负责，明确工作责任，落实工作任务。同时，要树立全局意识，服从服务于全市大局，做好宣传和疏导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五）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城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强化工作衔接，防止相互推诿，切实履行好工作职责。各城区要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属地管理，做好工作配合；市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找准定位，明确职责，协作配合开展好各项执法检查工作。
（六）依法行政，加大督查。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依法行政的工作要求，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要认真研究工作方法，强化文明执法，防止执法过程中引发矛盾，激化情绪。同时，要加大督查工作力度。各牵头部门要组织对各单位工作进展情况督促检查，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定期通报，对措施到位，成绩突出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表扬，对措施不力，工作推动缓慢的单位，通报批评，责令整改。
